
弱勢助學輔導｢就業機會媒合｣獎學金申請表格
	學院
	
	系別
	

	姓名
	
	手機
	

	就業機會媒合資料與結果
	就業機會媒合方式

	
	□就業博覽會（系、院、校）　□老師協助媒合　□其他 請備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詳細說明

	
	

	主任簽章
	

	備註
	1. 對象為大四應屆畢業生。
2. 企業媒合方式包括：學校就業博覽會、院及系辦就業博覽會、老師協助媒合等。
3. 依照各學院人數申請總上限所不同。人數上限為工學院6人；商管學院5人；民生學院9人。
4. 申請時請依附本申請表、活動紀錄表及錄取通知單。
5. 申請時間為當年度6月30日止。並由各院統一辦理請款撥款事宜。
6. 各院於當年度7月10日前至實習就業組彙整報部。
	他單位

補助情形
	□無
□有（有才填）
一、
二、
（請詳列單位來源、金額及收費）

	推薦人(導師)
	初審(系)
	複審(院)
	核定
	
	

	
	
	
	
	
	


申請日期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